
2021 北橫攝影比賽 

一、目的： 

北橫一帶豐富、壯闊的自然景觀，山清水秀、色彩明麗。為持續推廣、展現此處美景，於 

春夏季節間舉辦本攝影比賽活動，透過各界攝影高手精湛拍攝作品使民眾欣賞北橫之美。 

二、主辦單位： 

桃園市政府風景區管理處。 

三、徵件時間(皆以郵戳為憑)： 

(一)慈湖水岸舞台水舞組： 

自 110 年 3月 10日起至 110 年 3月 31日止。 

(二)北橫風景組： 

自 110 年 10月 9日起至 110 年 10月 31日止。 

四、參加資格： 

具備中華民國國籍或身分證，對攝影有興趣民眾皆可。參賽者未滿 20歲者，需有法定代 

理人簽名同意。 

五、比賽辦法： 

(一)參賽者資格具備中華民國國籍。 

(二)拍攝日期 

1、慈湖水岸舞台水舞組： 

須攝於 109 年 10 月 1日至 110 年 3月 30 日之間。 

2、北橫風景組： 

須攝於 109年 11月 1日至 110 年 10月 30 日之間。 

(三)拍攝題材 

1、慈湖水岸舞台水舞組： 

限以本處慈湖水岸舞台水舞表演為題。 

2、北橫風景組： 

本處北橫沿線轄管之風景為題(角板山行館、慈湖園區、羅浮泰雅故事公園、小烏 

來風景特定區、拉拉山風景特定區。 

(四)作品規格：輸出長邊 12吋，短邊不低於 4吋之照片(亮面)。不得加工修改(裁切、明 

暗對比不在此限)，不留白邊，不得署名，並隨作品檢附原始電子數位檔格式光碟( 

JPG、JPEG或 RAW等電腦可讀取檔案)。 

(五)每位參賽者每組限投 3件作品，每件作品皆須完整填寫報名表並貼附在作品背面。 

(六)作品限參賽者本人拍攝。為確保原創性且擁有完全之著作權等權利，作品如涉有著作 

財產權爭議時，其相關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與主辦機關無關。 

(七)作品投稿即視參賽者同意並授權機關進行重製、輸出、文宣及其他相關公開利用等權 

利，請於報名表下方簽具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包括肖像權之授權)。 

(八)參賽者須自行負責作品郵寄送達之完整，主辦機關、活動委辦廠商恕不負責。 

六、報名方式： 

有意願參與本比賽之民眾至活動網站下載報名表，填寫個人相關資料，詳讀申請書內容後 

親簽名於報名表上。活動徵件期間內，將作品(含貼附背面之報名表)、存有作品原始電子 

數位檔案之光碟，完整包裝、固定在註明有「2021 北橫攝影比賽-慈湖水岸舞台水舞組」 

或「2021 北橫攝影比賽-北橫風景組」字樣之信封內，掛號寄件至 335002 桃園市大溪區 



介壽路 706 號 1樓。 

七、評選方式：  

(一)作品需符合本活動作品規範及參選辦法規定，未符合者，取消資格，不予評選。 

(二)每一組由委辦廠商成立評選委員會，該委員會組成名單由攝影、美術或平面設計相關 

專業人士組成，並以公開方式進行評選，評選地點由本處提供。 

(三)評選結果於評選作業完成後，將入選名單、領獎地點與時間公告於本處官網及廠商報 

名網站，並以電話或 email通知得獎人（未得獎者不另行通知）。入選者應依規定時 

間內領取獎金或獎狀，逾期未領者，視同放棄。 

(四)評選會可專業決定獎項從缺或不足額錄取。 

(五)同一組之同一參賽者不得重複金、銀、銅名次；獲獎參賽者須繳交相關稅金，如不繳 

交，視同放棄獲獎資格。 

(六)參賽作品，不論得獎與否，一律不退件，且主辦機關不負代替參賽者保管作品之責任。 

八、得獎領取： 

    (一)得獎者應於頒獎日攜帶個人身分證件正本領獎。 

    (二)領獎日期、時間與地點將另行公佈至活動網站。     

九、獎勵 

    (一)慈湖水岸舞台水舞組(總獎金新台幣 6萬元整)： 

1、金牌 1位，頒發獎金 2萬元，獎盃一只。 

2、銀牌 1位，頒發獎金 1萬元，獎盃一只。 

3、銅牌 1位，頒發獎金 5,000 元，獎盃一只。 

4、優選 10位，頒發獎金 2,500 元，獎牌一只。 

    (二)北橫風景組(總獎金新台幣 10萬元整)： 

1、金牌 1位，頒發獎金 4萬元，獎盃一只。 

2、銀牌 1位，頒發獎金 2萬元，獎盃一只。 

3、銅牌 1位，頒發獎金 1萬元，獎盃一只。 

4、優選 10位，頒發獎金 3,000 元，獎牌一只。 

十、其他注意事項： 

作品應符合本活動規範，且不得有冒偽身分、抄襲、拷貝、參加任何公開比賽得獎或展出、 

於各傳媒或網路刊登，若經查證者，即視同違規，取消獲獎資格，獎位不遞補。已領取獎 

項者，主辦機關有權追回原獎項之獎金與獎品。   

十一、洽詢方式： 

桃園市政府風景區管理處-服務推廣課/03-3946061 分機 122徐先生。 



 

2021 北橫攝影比賽 報名表 

組別 

(請勾選) 
  □慈湖水岸舞台水舞組   □北橫風景組 

作品名稱  拍攝時間      年     月    日   

作品數量  拍攝地點  

姓  名  性    別 □ 男     □ 女 

身份證字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手機)  (日) (夜) 

電子信箱  

作品著作權、著作權授權與個人資料使用同意聲明 
一、本人參加桃園市政府風景區管理處主辦「2021 北橫攝影比賽」，提出參賽作品皆遵守

活動規範。 
二、本人確為參賽作品原創作人，對作品有著作權利，並未曾公開發表或於其他比賽獲獎，

如有發生侵害他人權利，自負其責。 
三、本人同意作品如有獲獎，同意授權主辦單位為研究、推廣觀光等非營利目的，錄製相

關影音成果及撰述評論，及同意著作財產權及使用權授權主辦單位，不受時間、地域、
次數及方式之限制，包括：公開展示權、重製權、編輯權、改作權、散布權、公開上
映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演出權、公開傳輸權、公開播送權、相關文宣品與衍生品發
行及販售。本人承諾不對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 

四、本人同意主辦單位使用獲獎作品於特定用途或活動時，可使用獲獎人本人個人資料。 
 
此致 
桃園市政府風景區管理處  

                         立同意聲明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 簽名： 

                         (未滿 20 歲未成年人應由法定代理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月   日 
 
註：本報名表可自行影印使用，填寫資料後連同作品、光碟寄送至收件處。 

 


